
文匯要聞A3

2019年6月5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66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6月5日（星期三）■責任編輯：甄智曄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反對派為抹
黑修例，一再以口號誤導
市民，包括所謂「香港犯
例，大陸（內地）坐監」、
「講中國（內地）壞話 將會拉
你返中國（內地）」云云。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日在會上指出
有關情況，並希望局方能夠澄清。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再次強調，香港犯例，
一定是香港法庭審訊的，不存在移交；至
於「講壞話」就「拉返內地」也是不存在
的，強調言論自由受法律保障，在香港說任
何事都是不觸犯刑事罪行的。
陳恒鑌在會議上展示出兩張反修例團體的宣傳

海報，上面寫有包括「香港犯例，大陸（內地）坐
監」、「逃犯條例，辣過廿三」及「講中國壞話將
會拉你返中國（內地）」等字眼。陳恒鑌說，這段時
間，很多市民都很關注修例，但他同時注意到，街上多
了很多非法掛出來的橫額，也有不少議員走到街上開街
站，製作充滿謬誤的精美宣傳品，擔心這些字眼會嚇到市
民，因此希望局方能夠澄清。

宗教政見非移交理由
李家超除了指出有關宣傳品內容的問題外，還一併回應了其他有

關查詢。他表示，有人提出涉及宗教的移交問題，但強調內地教會或
相關神職人員都不會被移交，除了因為條例列明涉及宗教的不移交

外，「在香港，沒有人會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觸犯法律，所以是不會移交
的。」教育方面，李家超說，那些過往在內地參加考察、學習的人，如果曾

經作出評論或批評，亦不會被移交。
他指出，在香港，言論、批評或者涉及學術上的，都不違反香港法律的。
至於採訪「異見人士」或者提及到敏感問題會不會被移交，李家超重申，香港是有新
聞自由的，在香港進行採訪不會觸犯刑事罪行，不可能符合雙重犯罪原則，因此不會被
移交。同樣，藝術創作包括歌曲、影視作品或出版書籍批評某些政治人物、表達政治意
見等，因為在香港不構成刑事罪行，亦不會被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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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昨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
員會繼續召開特別會議。會
上，有不少議員提及財務行動
特別組織於2008年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發佈的相互評核報
告（Mutual Evaluation Re-

port）。據保安局局長
李 家 超
介紹，
該 國
際 組

織是國際上打擊洗黑錢罪行最重要的組織之
一，共有38個司法管轄區係該組織成員。但
在該組織上一次對香港的審核報告中指出，
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包括內地、澳門、台
灣）不能移交逃犯，沒有建立移交機制，對
於打擊洗黑錢犯罪、恐怖分子融資等行動，
都是嚴重不足。

李家超：修例回應國際要求
李家超介紹，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移交
逃犯涉及的罪行主要包括毒品及販毒，

詐騙案，謀殺、誤殺案，以及洗黑錢案等。
而財務特別行動組織是一個1989年成立的跨
政府部門的組織。當年，該組織是針對洗黑
錢和恐怖活動融資兩個重要範疇作出建議。
該組織的成員國開頭是7國（G7），包括法
國、德國等，現在已經有38個司法管轄區成
員參與其中，包括澳洲、新西蘭、加拿大、
美國、中國以及中國香港等。香港是通過本
地立法、內部操作如行政管理等去履行該國
際財務組織的建議。
不過，在上一次（2008年）該組織對香港
的審核中，李家超說，該組織認為，香港在
司法互助及移交逃犯方面的兩個條例是不適
用於香港之外的中國其他部分（包括內地、
澳門、台灣），因此是存在巨大的不足。當
時，香港也向該組織表示，希望能與內地、
澳門等地訂立一個長期協定。而該組織亦建
議，這樣的協定能夠盡快處理。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香港是次修例

亦是回應了該組織的建議及要求。」李家超
說。
而反對派議員范國威卻聲稱，特區政府之

前有處理過相關事宜，因此是有措施去打擊

洗黑錢罪行的。對此，李家超回應表示，在
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報告中已對此有表述。
他引述報告第八百五十一段說，因香港與中
國其他部分是沒有逃犯移交協議的，因此只
能通過法庭與法庭之間的協助。而在第八百
五十二段中則提到，此類協助根據條例是相
對有限的。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就提出，鑒於財

務行動特別組織打擊洗黑錢犯罪的巨大力
度，亦要求全球金融機構全力配合，而逃犯
條例中的保障程序又比較多，被移交的當事
人若持有疑似黑錢的財產，是不是要等整個
程序結束後才會凍結財產，還是會按照財務
行動特別組織的特別要求先進行執行。
對此，律政司副國際法律專員（司法互

助）林美秀說，如果已經依據兩個條例（逃
犯條例及刑事司法協助條例）啟動法律程
序，而有關地方知道當事人在香港有資產，
請求方可在當地的法律程序終結時作出「外
地沒收令」。在請求方取得「外地沒收令」
後，則可向香港作出凍結當事人財產的請
求，以避免當事人在移交程序未完成前，將
有關財產轉移。

國際組織：港缺移交難阻洗黑錢

是否啟動交犯 特首依法拍板
法庭若拒批則程序完結 不可能「強制交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日繼續舉行特別會議，就《逃

犯條例》修訂進行討論。會議中，有部分反對派議員就《逃犯條例》中的第二十四條有關

通報部分大做文章，聲稱中央政府可以以國防、外交事務的利益受到重大影響為由，向

特首作出指令要求移交逃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指出，這個問題是有次序的，需要行政

長官首先決定去處理某個個案，才會向中央作出通報。如果行政長官決定不處理，根

本沒有通報這回事。同時，如果移交申請被法庭拒絕後，程序就會完結，不可能會出

現法庭覺得根本不應移交，而在中央指令下而移交的情況。

《逃犯條例》第二十四條定明，特首須就某些事項
向中央人民政府發出通報，包括啟動移交程

序、將疑犯移交的程序等，而中央政府在有關作為會
影響國防、外交事務時，可就有關的作為與不作為向
特首發出指令，而特首須遵從。

反對派借「第二十四條」挑矛盾
昨日的會議上，民主黨議員鄺俊宇就《逃犯條
例》第二十四條質問局方，中央政府是否可以藉此
要求特區政府移交「政治犯」，「到底是
中央政府大還是行政長官大？」
李家超說，政治罪行不是可被移交的罪

行。至於有關條文，他指出是一個程序性問題。他說，首先由特區政府決定處理個案並啟動相
關程序，再由特區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出通報；隨後，中央人民政府可以根據通報，考
慮是否涉及國防、外交等事務，指令行政長官就特區政府通報的事情處理或不處理。
他強調，如果沒有特區政府決定處理某個請求、啟動步驟，通報是不存在的。通
報之後，中央政府才能作出指令。
李家超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補充，如果特區決定處理這件案件而啟
動一些程序，特區當然要向中央通報。他說，倘交給法庭去聆訊
拘押令之後，如果法庭已決定不會通過，即不會批准這
個拘押令，程序亦會就此完結，根本就不會再有中央
發出指令這件事。因為在條文中亦提到，任何指
令的發出，一定要符合香港的法律，行政
長官在履行職責時一定要符合法律。所以
如果法庭已經決定了不移交，那麼行政長官就沒
有移交的能力。

通報中央前提：特首決定處理
李家超續說，而當法庭決定可以移交，最終行政長官仍有權

力決定移交與否，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當然亦要通報。通報
時若涉及重大的嚴重影響，如國防或外交的事情，中央可以發
出一個指令，但這必須要符合香港的法律，所以不可能發生法庭
覺得根本不應該移交，而中央發一個指令要求移交的情況。
另外，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在會議中問及內地以往有沒有提

出過類似政治移交的要求。李家超表示，任何
移交請求，必須屬於條例中
的罪類才會處理，香港並無
處理過內地的政治移交請求，
而《逃犯條例》目前亦不適用於內地、澳
門、台灣，所以三個地區提出的移交要
求，香港都沒有作出過任何移交。
姚思榮並提及美國最初是想以特務身
份將斯諾登引渡回國，詢問局方特務
是不是政治犯。律政司副國際法律專
員林美秀回應說，根據法例，有關政
治、宗教、國籍的均不會移交。
2013年的斯諾登案，特區政府當時
確實是收到了美國對其進行臨時逮
捕的請求，但是因為有若干資料是
不清楚的，特區政府在與美國政府溝通
後，讓對方補充資料，但斯諾登在其間
已離開香港。

■李家超解答疑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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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展示造謠橫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美國繼對中國貨品加徵關稅後，又對墨
西哥等國揮舞起關稅大棒，令環球貿易環
境惡化。摩根大通 5 月全球製造業指數
（PMI）降至49.8，重現收縮，反映當前經濟
是自2012年10月以來最疲軟的狀態。美國將
貿易戰升級擴散，戰線伸延至科技戰、實體
戰，拖累全球經濟，讓市場風險大幅上升，
美國亦難「獨贏」，實在害人害己之舉。

最新的經濟數據反映，剛剛過去的 5 月
份，製造業疲軟呈現全球擴散的跡象。德
國、日本和英國的製造業均萎縮，美國的
製造業指數也跌至10年低點。摩根史丹利
警告，如果中美貿易關係再惡化，例如特
朗普對另外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
稅，全球經濟將在9個月內陷入衰退。

全球經濟環境惡化，不僅反映在投資市
場，實體企業更明顯感受到壓力。鴻海集
團董事長郭台銘日前就發出嚴厲警示，認
為世界經濟將會在數月甚至數周內產生急
劇變化，影響不只是製造業、工業，連帶
整個投資市場、中小企業和消費需求都會
受到衝擊，「比金融海嘯更大的海嘯即將
來臨」。相信全球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郭
台銘的預言成為事實，但世界經濟環境面
臨的重大隱患卻不能不防。

此次世界經濟面臨的嚴峻挑戰，禍因正
是特朗普政府採取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
義，動輒使用關稅大棒，為自身利益，將損
害強加於他國。特朗普先是於 5 月 5 日宣
佈，將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從 10%

上調到25%，並威脅對其它中國商品全面徵
收關稅。到了 5 月 31 日，特朗普又宣佈將
對所有墨西哥輸入美國的商品加徵5%關稅，
又宣佈將取消給予印度的貿易優惠待遇。
美國到處點火，令商界、企業無所適從。

更令市場不安的是，美國蠻橫霸道地對
華為等中國企業實施封殺、斷供，破壞全
球產業鏈，直接增加包括美國企業在內全
球企業的經營風險。美國銀行和花旗的股
票策略師，都分別將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今
年的每股純利預測下調了2美元之多。過去
數十年，貿易全球化給環球經濟帶來極大
裨益，有效配置各種生產要素，各國分工
合作，共享發展的紅利。特朗普政府破壞
經濟全球化，逆流而動，令生產成本上
升，影響資源配置和消費信心，對全球經
濟的負面影響難以估量。

2008 年的金融海嘯，源於美國的次貸危
機，美國最終能化險為夷，有賴世界各國
通力合作，尤其是中國的大力相助，保持
了世界金融市場、經濟的穩定，令美國及
西方迅速從危機中恢復過來。沒有這種國
際合作，美國難以抵禦金融風暴的衝擊。
但如今特朗普卻在破壞國際經濟合作，一
旦危機重來，後果不堪設想。

中方願意採取合作的方式，解決中美經
貿分歧，希望美方不要執迷不悔，必須放
下「美國優先」的自私自利心態，避免將
自己和世界都推向經濟衰退的深淵。

美國打貿戰損人害己 累及全球經濟
特首林鄭月娥就有關修訂《逃犯條例》事宜回

覆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林鄭月娥表
示，對於外界擔心修例會削弱法治，損害人權及
自由，影響營商環境，有關憂慮沒有事實根據。
不可否認，本港社會對修例存在一些擔憂，但仔
細分析，這些擔憂其實是基於對修例內容不了
解，和在意識形態掛帥思維影響下，對內地司法
制度的偏見和不信任。只要以理性客觀態度面對
現實，應該承認內地司法進步有目共睹，對修例
的擔憂就可以消解；只要修例通過，更可以證明
放大炒作所謂擔憂，是注定破產的謊言。

本港反對派抗拒修例的最大理由，是聲稱
「內地司法不公」「沒有人權保障可言」。這種
言論，說到底是帶深刻的意識形態偏見。事實
上，中國的法治建設已有長足進步，中國目前已
與 54 個國家締結引渡協定，當中包括法國、意
大利、比利時、澳洲、西班牙及葡萄牙等西方國
家；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也與中國簽署了
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內地與台灣之間，也早已簽
署互相移交逃犯的協定。內地與世界各國及地區
之間的法律制度存在差異，但並不影響進行司法
合作、共同打擊犯罪，而且有大量成功的實踐案
例。

2009年以來，中美反腐合作逐漸深化，經兩國
執法部門通力協作，不少外逃美國的罪犯被遣返
回中國。香港社會各方只要不帶偏見，應看到這
些不可否認的事實。美國和中國進行司法協助、
互遣逃犯的機制運作日益成熟，為何香港不能與

內地簽署移交逃犯的安排，為何香港
修例就會損害法治人

權？所謂的憂慮並非實事求是的客觀事實。相
反，不堵塞本港的法律漏洞，內地、台灣等地的
罪犯持續逃到香港，令香港淪為「逃犯天堂」，
香港的法治人權又如何有基本保障？

港大法律系教授陳弘毅也指出，本港目前與不
少國家簽訂移交條約，當中包括印尼及菲律賓
等，強調內地司法制度的平均水準並不低於這些
國家，更直言內地的平均司法水準不會低於國際
一般標準。陳弘毅等有識之士對內地司法制度的
評價，公允客觀，值得本港社會認真考慮。

香港社會對修例的擔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反
對派和外部勢力無限放大問題，以危言聳聽散播
恐慌情緒，動搖人心。此種伎倆，反對派和外部
勢力屢試不爽。香港回歸前夕，美國《財富》雜
誌封面以「香港已死」為題，預言回歸後香港將
「玩完」。可歎的是，回歸後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2007年《財富》刊文《哎呀，香港根本死不
了》，在事實面前，只能低頭認錯。

反高鐵「一地兩檢」中，反對派聲言「一地兩
檢」破壞法治，「公安跨境捉人」之說不絕於
耳，但「一地兩檢」成功落實，至今運作良好，
反對派的種種謬論不攻自破。可以預料，只要修
訂逃犯例通過，此次修例討論過程中的謊言、謠
言，都會站不住腳，下場必然和「香港已死」預
言、「一地兩檢」破壞法治之說一樣。

修例有法理依據及迫切需要，是落實基本法的
應有之義，不論從公理和社會民情看，都是有理
有據有利，市民只要細心分析，正確分析各種客
觀情況，理解特區政府的努力，就足以抵制別有
用心的蠱惑和人為製造的恐慌。

摒棄偏見除憂慮 抹黑修例謊言必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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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早前踢爆反對派謊言

香港文匯報早前踢爆反對派謊言。。

■反對派造謠成性撕裂社會。


